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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臺北市住宅社區創能儲能及節能補助計畫

申請創能發電及儲能設備申請流程

附件4

現勘及審核 合格

發文通知限期

內補正或改善

不合格

發文駁回
不合格

合格

向環保局提出申請

發文通知14

日內補正

(基本資料

不全)

不合格
未滿 20kWh

住宅/社區有意願申請

向台電申請併網審查

向產業局申請同意備案或許可(註1)

20kWh(含)以上

申請太陽光電發電向建管處申請免雜項

執照核備等文件(取得核備函)(如不符合

「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

準」者，則請洽詢建管處，註2)

同意備案

提供建管處（太陽光電才須提供）及產業局核備或許可文

件予環保局

環保局同意核定補助(發文通知)

同意備查

開始施作

完工

向建管處取得竣工核備文件(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工程完竣證明書，非太陽光電案件免付)

向環保局提送成果報告書

同意核撥補助款(發文同意)

發文駁回

條件不 符或補

件逾期

尋找系統廠商評估

發文通知

申請者於

45日內提

供相關機

關核備文

件予環保

局

設置

許可

(非太

陽光

電發

電)


